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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 虽然许多劳动者受到新型

职业伤害的困扰， 但因这类疾病不属于法定

职业病范畴， 劳动者维权无门， 企业及用人

单位对这类新型职业病选择性漠视， 更谈不

上防护及赔偿。

全国政协委员李国华表示， 从 2019 年

到 2021年， “996” 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

解， 反而愈演愈烈。 一些企业甚至直接在规

章制度中规定执行“996”、 大小周工时。

“当前我国‘996’ 问题处于企业失控、 监管

失序、 工会失灵的状态， 鲜少见到‘996’

企业得到处罚， 劳动监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

用， 劳动者维权困难。”

从现有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看， 企业

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 仅会被“给予

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 并可以按受侵害

的劳动者每人 100元以上 500 元以下的标准

处以罚款。 受访专家认为， 相对于目前的经

济发展与物价水平， 该处罚力度明显过低，

难以对超时加班起到预防威慑作用。

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 山西省法学会行

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彭云业建议， 应及时修订

职业病防治法等劳动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法

规， 将新出现的职业伤害及相关保障纳入其

中。 同时， 相关劳动法规中关于劳动部门履

责的规定应当进一步明确， 尤其是对不作为

的责任人要加大问责力度。

企业工会也应成为员工维权的重要保

障。 受访专家表示， 通过工会组织推动集体

协商机制的运行， 确保企业员工与企业之间

有定期围绕包括加班在内的对等博弈， 是

“996” 等损害劳动者权益现象的解决之道，

也是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 值得借鉴

推广。

“企业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彭云业

说， 企业应避免过度追求绩效， 加强人文关

怀， 改善办公环境， 针对职业特性安排员工

定时体检， 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或增加心理健

康方面的专项报销等。

如何给“996”划出红线

每一次有关加班的话题， 都会引

发热烈讨论。 这固然与时下网络 “日

活用户” 多为年轻人有关， 年轻人思

想活跃 ， 天然乐意参加此类 “低门

槛” 话题， 但根本而言， 仍在于当下

一些企业的 996、 007 工作制， 已经

成为年轻人成长过程中挥之不去的痛

点。 此番两会再度成为热点， 也表明

这一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前述

委员所说的 “三失 ”： “企业失控 、

监管失序、 工会失灵”， 绝非夸大其

词。

一些企业习惯于用 996 “加班文

化” 给员工打鸡血， 甚至把不眠不休

的工作状态解读成 “奋斗”， 解读成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这样的论调既

是对过度加班的无底线美化， 也是对

“奋斗” 的曲解。

过度加班是对员工劳动力的占用

和盘剥， 损害的是个体的健康乃至生

命， 并不值得格外赞美。 现行 《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也有明确规定，

劳动者每日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 8 小

时 ， 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

44 小时。 不管是 996， 还是 007， 都

是违法行为。 对违法行为纵情美化，

不是糊涂， 就是别有用心。

年轻人当然需要奋斗， 需要通过

奋斗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奋斗意味着

奉献和付出， 而奉献和付出当然包括

时间。 但也应该明白， 任何奋斗都不

是简单、 机械和粗暴的。 单纯讲延长

劳动时间， 而忽略劳动者的休息权，

并不是奋斗的正确姿势。 即便从生物

学的层面看， 让员工长期加班， 也不

符合劳动力再生产的原理。 没时间陪

伴家人、 没时间提升自己、 没时间恋

爱生孩子、 生病了没时间休息、 没时

间开展社会交往， 习惯性忍受高强度

压力……这样的生命个体， 怎么可能

会有创造力？

特别是， 当企业刻意营造 996、

007 的 “加班文化”， 并以此作为一

种规训， 在单位内部形成某种道德强

制， 就越发显得恶劣。 在这样的规训

下， 加班会成为一种被动， 一种自然

而然、 理所应当， 久而久之， 就会成

为一种可怕的挤压后来者的习惯性力

量。

该 “清算 ” 一下 996、 007 了 。

落实法律的规定， 让劳动者权益保护

成为实实在在的权利， 每个人都应该

拼尽全力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但他

（她） 首先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 ，

有工作的热情， 也有休息的权利。

这就要求相关监管部门行动起

来， 严格落实法律制度， 切实维护劳

动者的休息权。 不能总是无视企业恣

意延长法定工作时间， 更不能听任一

些企业把执行 996、 大小周工时纳入

规章制度。 此前， 一些地方劳动监察

部门颇有积极的举措， 希望这样的监

管能够成为常态。 也希望全社会都行

动起来， 形成积极的舆论氛围， 倒逼

企业不失控、 监管不失序、 工会不失

灵。

一面是新型职业伤害日益凸显， 一面是

相关伤害及相应保障尚未纳入现有法规。

据了解， 我国在 2001 年颁布了 《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历经四次修正，

目前最新修订的职业病防治法对职业病的定

义为： “企业、 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

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 因接触粉

尘、 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 有害因素而引

起的疾病。”

“这一职业病的规定实际上针对的仍然

是传统制造业范畴的健康风险问题。” 复旦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戴俊明表示， 如今

职业病侵犯的人群和行业， 已不再仅仅是过

去普遍认为的工业人群和工业产业， 而是向

科技行业、 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蔓延。

记者了解到， 原国家卫计委等部门曾

颁布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其中罗列了

10 类 132 种职业病， 包括尘肺病、 职业性

化学中毒、 职业性肿瘤等， 同样是以传统

制造业的职业健康风险为主， 当下互联网

等行业出现的新型职业伤害相关疾病并未

被列入其中。

一些受访专家认为， 新型职业伤害的特

点也让法律和政策难以应对。 比如过去可以

制定 《工伤保险条例》、 职业病防治法来寻

求解决， 但现在很难找到制度性的解决方

式， 因为很难明确定义“工作”， 也很难确

定伤害是不是工作带来的。

在法规、 制度不够完善的同时， 互联网

企业过度追求绩效无疑是新型职业伤害丛生

的重要原因。 一位互联网从业者说， 大厂习

惯把项目时间压缩得非常紧， 很多国外乙方

会因此拒绝合作， 但大厂内部员工没有选择

权。 与国外互联网公司以半年甚至一年为周

期考核不同， 国内互联网企业会将考核周期

缩短至一两个月， 员工的考核完成率在 50%

～80%， 即便只完成了 50%， 工作量也往往

超出日常工作可承受的范围。

此外， 互联网企业的监视、 监管手段也

成为新型职业伤害的推手。 与过去企业监管

职工需要耗费较大成本不同， 互联网经济

下， 通过平台软件、 摄像头、 传感器等技术

手段， 企业可便捷了解职工是不是在工作、

工作状态如何， 这也容易给人带来过去无法

想象的心理压力和焦虑。

多位受访者表示， 越来越多职场“打工

人” 长期处于压抑、 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中，

容易诱发身体或精神疾病， 往往导致零散病

休假增多， 工作效率进一步降低， 给企业和

自身带来损失的同时， 也给家庭和社会增添

负担。

法律管得了“996”吗

◆ 如今职业病侵犯的人群和

行业， 已不再仅仅是过去普遍认为

的工业人群和工业产业， 而是向科

技行业、 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蔓延。

◆ 因这类疾病不属于法定职
业病范畴， 劳动者维权无门， 企业

及用人单位对这类新型职业病选择

性漠视， 更谈不上防护及赔偿。

◆ “当前我国 ‘996’ 问题

处于企业失控、 监管失序、 工会失
灵的状态， 鲜少见到 ‘996’ 企业

得到处罚， 劳动监察没有发挥应有

的作用， 劳动者维权困难。”

失眠 、 焦虑 、 腰椎病 、 颈椎

病、 内分泌疾病……互联网等新职
业、 新业态加班现象严重， 给众多

从业者带来难以界定的新型职业伤

害。 这些长期的、 慢性的、 隐蔽的
伤害如何纳入法律法规？ 新业态下

如何创造更良好的工作环境？ 记者
采访相关专家认为， 应尽早划出红

线， 严格执法， 维护好员工权益。

“90 后” 张瑞 （化名） 曾在某互联网

头部公司担任内容审核员， 尽管薪水可观，

还是选择在去年离职。

“太累了。 早上 8 点多出门， 晚上 10

点多到家， 一整天的工作都是盯电脑屏幕，

干眼症、 颈椎病、 腰椎痛、 腱鞘炎都找上了

门。” 张瑞说， 遇到加班多的时候， 整个生

物钟都乱套了， 即使下班回家也睡不着， 失

眠久了还会陷入抑郁状态。

在互联网等行业， 像张瑞这样的情况并

不鲜见。 在某职场社交平台频道， 每天更新

的大量动态中不乏互联网“大厂” 员工。

“25 岁 ， 工作一年， 某大厂日常加班

10-10-6， 体检后有： 过敏性鼻炎， 前列腺

钙化， 甲状腺良性肿瘤。” 这条动态下的热

评回复是“你这个在互联网算健康身体”。

随着互联网行业不断发展， 各种新业

态、 新职业不断涌现， 新的职业和劳动方式

带来的新型职业伤害日益受到关注。 多位受

访者表示， 互联网等行业从业人员长期从事

高强度工作， 不仅颈椎病、 腰椎病、 视力下

降、 内分泌疾病等新型职业病非常普遍， 失

眠、 焦虑、 抑郁等心理疾病也日益增多。

《2019 年互联网产业人才发展报告》

显示， 在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评判上， 互联网

人的乐观程度低于其他行业。 在对疾病的担

忧上， 71.7%的互联网人担忧颈椎、 腰椎问

题， 53.33%的互联网人担心内分泌疾病，

40.44%的互联网人担心脱发。

与传统职业病直接、 明显、 剧烈的特点

相比， 新型职业病给劳动者带来的困扰往往

是长期的、 慢性的、 隐蔽的。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郑广怀说，

传统工业生产带来的职业伤害通常集中在某

些特定行业。 比如采矿业造成尘肺病等， 而

且伤害比较显性、 突出， 所以医疗和制度会

系统应对， 但近年新业态的发展， 让工作对

健康的损害变得越来越难以察觉， 给应对和

解决带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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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职业伤害，法律管得了吗？
应尽早划出红线，严格执法，维护好员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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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职业伤害不容小觑

畸形的996不是

“奋斗”应有的姿势


